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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的

规定，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以下简称“本所”）指派律师对浙江

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进行见证，并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与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决议公告》《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

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会的召

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会议案表决票的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

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在此同意，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公告文件一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予以审核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第六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及公司提供

的文件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根据2025年10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决议召集。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0月28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及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浙江

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上述

会议通知载明了股东大会的届次；股东大会召集人；投票方式；现场会议召开的

日期、时间和地点；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会议召开方式；会

议审议事项；有权出席会议的人员等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

东的登记方法等事项。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1月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司收到股东褚晨剑先生《关

于增加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建议将《关于增选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将增加临时提案后本

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予以通知、公告（以下合称“会议通知”）。

根据上述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本次会议召开15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了全

体股东，相关临时议案已提前以公告方式发出，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

点、出席人员、召开方式、审议事项等进行了披露。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含通讯方式）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根据本所律师见证，现场会议于2025年11月13日14时30分在浙江省嘉善县

惠民街道鑫达路6号公司五楼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孙志

华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

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

所载明的内容一致，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与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61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180,737,8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253%。具体为：

1、出席现场会议（含通讯方式）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所律师对截至2025年11月6日（以下简称“股权登记日”）相关法定

证券登记机构出具的股东名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机构股东的账户登记证

明、授权委托证明和身份证明，以及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的账户

登记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明和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的验证，现场（含

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自然人股东授权代表、机构股东授

权代表共9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179,028,4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500%。

上述股份的所有人为截至股权登记日在相关法定证券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并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352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1,709,39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53%。

上述通过网络投票的公司股东，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身份认证。

3、中小投资者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 352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1,709,39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53%。其中：通过现场（含通讯方式）投票的中

小投资者 0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352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1,709,393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53%。

（三）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上述出席或列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收到临时提案或新的提案。

根据本所律师的查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含通讯方式）表决及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调整董事会席位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2.00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董事会议事规则》

2.02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2.03 《股东会议事规则》

2.04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2.05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2.06 《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2.07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2.08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2.09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

2.10 《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2.11 《重大资产处置管理办法》

2.12 《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办法》

2.13 《对外捐赠管理办法》

3.00 《关于增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0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本所律师共同对现场（含通讯方式）投票进行了

监票和计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

人、计票人在网络投票截止后合并统计现场（含通讯方式）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

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具体如下：

1、《关于调整董事会席位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0,586,4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162％；反对1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720％；弃权21,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1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7,9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1.1431％；反对130,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7.6167％；弃权2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2402％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公司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议案获得的投票情况如下：

2.01 《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 同意179,604,3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728％；反对1,10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6122％；弃权27,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1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75,8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33.6899％；反对1,10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64.7306％；弃权2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5795％。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公司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02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79,608,9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754％；反对1,10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6099％；弃权26,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1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80,4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33.9590％；反对1,10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64.4849％；弃权2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5561％。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公司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03 《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179,617,8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803％；反对1,08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6028％；弃权30,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1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89,3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34.4797％；反对1,089,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63.7361％；弃权3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7843％。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公司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04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79,508,9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201％；反对1,19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6628％；弃权30,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1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80,4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8.1090％；反对1,19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70.0834％；弃权3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8077％。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公司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05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79,511,1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213％；反对1,19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6618％；弃权30,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1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82,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8.2377％；反对1,196,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69.9781％；弃权3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7843％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公司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06 《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79,507,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194％；反对1,19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6625％；弃权32,8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79,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8.0388％；反对1,19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70.0424％；弃权3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9188％。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公司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07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179,512,6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221％；反对1,19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6606％；弃权31,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1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84,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8.3254％；反对1,19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69.8494％；弃权3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8252％。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公司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08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80,558,3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007％；反对14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823％；弃权30,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1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29,8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89.4992％；反对148,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8.6990％；弃权3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8018％。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公司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09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

表决结果：同意179,516,6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243％；反对1,19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6588％；弃权30,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1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488,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8.5594％；反对1,190,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69.6563％；弃权3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7843％。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公司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10 《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179,603,8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726％；反对1,10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6090％；弃权33,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1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75,3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33.6607％；反对1,100,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64.3913％；弃权3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9481％。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公司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11 《重大资产处置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179,512,4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220％；反对1,19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6611％；弃权30,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1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483,9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8.3137％；反对1,194,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69.8962％；弃权3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7901％。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公司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12 《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179,510,7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211％；反对1,19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6620％；弃权30,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1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82,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8.2143％；反对1,196,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69.9898％；弃权3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7960％。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公司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13 《对外捐赠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179,499,6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149％；反对1,20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6640％；弃权38,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2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71,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7.5649％；反对1,20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70.2062％；弃权3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2289％。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公司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3、《关于增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0,531,0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8856％；反对16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938％；弃权37,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2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02,5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87.9021％；反对169,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217％；弃权3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1762％。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公司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4、《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0,552,9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8977％；反对14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828％；弃权35,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1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24,4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

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89.1833％；反对149,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8.7575％；弃权3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0592％。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公司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浙江长盛滑动轴承

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盖章）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陈毅敏

经办律师：

占菲菲

张 乾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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